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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拖欠员工工资公示
由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永

康市北三环工程（330 国道—倪宅段）工
程于2022年1月19日竣工验收，工程已
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如有异议，请于
10日内（2022年8月23日止），拨打监督
电 话 ：企 业 劳 务 负 责 人 电 话 ：
15325914181，建设领域员工工资主管
部门投诉电话：0579-87183433。未登
记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无拖欠员工工资公示
由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三

江六岸二期延伸工程—二标段亮化工程
于 2022 年 2 月 6 日竣工验收，工程已按
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如有异议，请于
10日内（2022年8月23日止），拨打监督
电 话 ：企 业 劳 务 负 责 人 电 话 ：
15325914181，建设领域员工工资主管
部门投诉电话：0579-87183433。未登
记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根据永康市田川未来社区项目建设需要，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以劳务派遣项目聘任制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1 名，具

体要求详见永康市人才网（http://www.zjykrc.com/）。

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永康市芝英镇柳苗幼儿园，幼儿园办
学许可证号（浙教幼07020099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23307840528062680，
于2022年7月7日上午9时召开理事会，
会议决定终止办学，成立财务清算小组，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
内，凭有效证据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地址：永康
市芝英镇胡堰街村中心路99号。

电话：13967918959胡凤娇
永康市芝英镇柳苗幼儿园清算组

2022年7月18日

清算公告

无拖欠员工工资公示
由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三

江六岸二期延伸工程—一标段景观、市
政、绿化工程于2022年2月10日竣工验
收，工程已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如有
异议，请于 10 日内（2022 年 8 月 23 日
止），拨打监督电话：企业劳务负责人电
话：15325914181，建设领域员工工资主
管部门投诉电话：0579-87183433。未
登记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中匠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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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浙0784民初3605号

被告：翁伟震，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

公园里一弄 1 幢 103 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9010120318：本院受理原告童

超泉与被告翁伟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于

被告翁伟震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诉

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4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自2021年11月13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计算至还款之

日，至起诉之日违约金3000元）；二、判令被

告承担原告因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用 2700

元；三、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2年10月13日

10时 30分在本院东门二楼 2 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审理。

（2022）浙0784破2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月8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九宏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九宏工

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9月16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永康市九宏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永康市九宏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9

月16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

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永康市人

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

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入场时间为 8 时 50 分至 9 时，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总

部中心金同大厦四楼（浙江律明律师事务

所），邮编：321300，联系人：唐丽娅，联系电

话：13506599913。

（2022）浙0784破2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月8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

永康市鑫谱旺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16日止，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鑫谱旺工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鑫谱旺

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应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

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

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2年9月27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

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

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

间为 9 时 20 分至 9 时 30 分，各债权人准时

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

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望春东路

90 号六楼（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邮编：321300，联系人：朱木星、陈仙

凤 ， 联 系 电 话 ： 13575697576、

13819905115。

（2022）浙0784破2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月9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庆东汽配厂破产清算一案，

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

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永康市庆东汽配厂的

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

16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

庆东汽配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永康市庆东

汽配厂的投资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

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

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

律责任。本院定于2022年9月27日15时

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

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14时50分至

15 时，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

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

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27楼（A01室、

A03 室）（浙江三星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系人：李群杰、陈如意，联系电

话：13588602504、15024587986。

（2022）浙0784破34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8月9日裁

定受理了永康市柏山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永康市柏山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柏

山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永康市柏山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9

月16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本院定

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在永康市

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

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入场时间为 14 时 20 分至 14 时 30

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

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

市望春西路26号四楼（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邮编：321300，联系人：童江秋、沈婷婷、

李 超 荣 ，联 系 电 话 ：13967928978、

13575693775、15058656086。

发电机出租出售

收旧机械13588608700

婴幼托育园转让

证件齐全 18858945694

保洁外包招标

芝英镇中心卫生院保洁工作外包，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前 投 标 ，卫 生 院 建 筑 面 积

5223.77 平 方 米 ，占 地 面 积 约 6000 平 方

米。 联系：13566751208 651208

厂房出租

花街 330 国道旁边有一幢 2535㎡厂房出

租 ，出 入 方 便 。 联 系 ：13506598501，

698501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招标公告
现有五金城集团永康五金生活馆

杭州店（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888号红
星美凯龙商场内）装修工程向社会进行
公开招标，欢迎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携
带营业执照和相关工程业绩合同，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 17 时前，到永康市东
城街道金苑路 168 号六楼电商公司综
合办报名。联系电话：13967916421

（660421）。
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3日

移坟通告
根据永康市委常委会 2022 年第七次会议决策部署，实行石湖坑村整村搬迁。

因工程建设需要，需对石湖坑村新安置区第一期坐落于唐上村汪村自然村大坑地

块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该地块内的坟墓，请于本通告发布后 15 天内进行迁

移，逾期将作无主坟处理，敬请相互告知。

特此通告。

联系人: 应青波 18329021244

永康市唐先镇人民政府
2022年8月13日


